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2021 年全国版)

序号
主管部门
（中央层

面设定）

改革事项（中央层

面设定）
许可证件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层级和部
门（中央层面

设定）

本市对接或
实施的层级

及部门

改革方式

本市具体改革举措 本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改革

方式变化）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审批

服务

121 教育部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

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

校设立、变更和终止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

县级以上地方

教育部门

市教育局（民

办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设立

、变更和终止

审批）

√

1.在社会组织申请筹设或正式

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时，不再

要求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该社会组织近2年的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等材料。                                                        
2.在民办学校举办者再次申请

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时，不再

要求提交近2年年度检查的证

明材料和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学校上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审计结果。                                                     

3.将营利性民办学校申请许可

证到期延续审批时限均由20个

工作日压减至15个工作日。                                                        

4.对民办学校申请许可证到期
延续的，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

且无违法违规或失信记录，在

各学段原有许可证期限基础上

延长1年有效期。                                                  

5.每半年1次公布营利性民办

学校存量情况。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定期进

行抽查检查，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过程性指

导，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度

。                                                             

2.推进民办教育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将民

办学校的法人登记信息、行政许可信息、
年度检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

信息向社会公示，强化信用约束。                                                               

3.依法依规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并将

违规办学的学校及其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

黑名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并对其今后在

民办教育领域的许可申请实施重点监管 。                                                         

4.健全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实时

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和研判民

办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积极主动予以

应对。

根据《福建

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福建

省教育部门

行政审批服
务事项基本

目录清单的

通知》（闽

教法〔2021

〕5号），“

设立自学考

试助学机构

的备案”事

项已取消。

各区教育局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阶段
民办学校及其

文化教育的民

办学校设立、

变更和终止审

批）

√


